
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《深圳经济特区

贯彻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

条例〉实施办法》等 7件规章的决定

（2002 年 4 月 2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三届五十五次常务会议

审议通过）

为履行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，根据《中国

加入议定书》和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》以及有关法律规

定，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对《深圳经济特区贯彻〈全民所有

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〉实施办法》等 7 件规章作如

下修改：

一、深圳经济特区贯彻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

机制条例》实施办法（1993 年 1 月 4 日市政府令第 5 号发布，

1994 年 3 月 3 日市政府令第 22 号修订）

（一）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："企业的设立和经营，属

于下列各项之一的，须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报政府行业主管部

门审批，企业凭批准文件依法向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

业法人登记和向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：

"（一）特区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项目；

"（二）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；

"（三）涉及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全的特种行业和项



目；

"（四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

应当控制的行业和项目；

"（五）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以及法律、法规和特区规

章规定的专营、专卖项目；

"（六）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；

"（七）向境外投资或者在境外开办企业。

"本实施办法施行后，本条第一款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

（四）、（五）项的目录由市发展计划局商有关行业主管部

门每半年编制一次，第（二）项的目录由市发展计划局商市

环境保护局每半年编制一次，并予以公布。"删除该条第二

款。

（二）删除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。

二、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（1993 年 6 月

23 日市政府令第 10 号发布）

删除第十五条。

三、深圳经济特区金银市场管理暂行规定（1993 年 10

月 21 日市政府令第 16 号第 2 件发布，1999 年 1 月 26 日市

政府令第 82 号修订）

（一）删除第六条。

（二）该规定中"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（以

下简称特区人民银行）"改为"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



（以下简称深圳人民银行）"。

四、深圳经济特区举办经贸展览会暂行规定（1993 年

10 月 21 日市政府令第 16 号第 14 件发布）

删除第七条。

五、深圳经济特区施工企业管理规定（1996 年 3 月 5 日

市政府令第 50 号发布）

第八条修改为："境外施工企业到本市提供建设施工服

务的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理。"

六、深圳经济特区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（1997 年 8 月 6

日市政府令第 63 号发布）

（一）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："住宅出租屋实行《出租

屋治安管理责任书》和《计划生育合同书》制度。"删除该

条第二款。

（二）第七条修改为:"具有房屋产权证明材料的房屋业

主或管理人将房屋出租的，出租人必须将租赁合同及房屋产

权证明材料送到区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办理登记。

租赁双方必须按前条第二款规定要求办理有关手续。"

（三）删除第十八条。

七、《深圳经济特区实施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〉若干规

定》实施细则（1997 年 11 月 7 日市政府令第 65 号发布）

（一）第一条修改为："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实施〈医

疗机构管理条例〉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五十



一条的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"

（二）删除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；

（三）删除第七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，第（二）、

（三）、（四）项不变；

（四）第十三条修改为："取得《医疗机构筹建批准书》

的单位或个人，其筹建工作完成后，应向区卫生行政管理部

门申请执业登记。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时，申请者应按《规

定》第十条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"

（五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："其它医疗机构聘用

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务工作时，应在聘用之日起七日内到其

所在地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并提供下列材料：

"（一）用人单位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

"（二）被聘用人员的身份证和《执业资格证书》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"（三）被聘用人员的离退休证明、待业证明或辞职证

明等有关证明材料；

"（四）医疗机构与被聘用人签订的聘用合同。"

根据本决定对上述规章部分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本决定自 200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上述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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